
 

 

 

 

準備作業 

研發成果經讓與評估程序， 
辦理讓與公告 

發明人、研究發展處 

函報資助機關 

研究發展處 

定期盤點研發成果於校內會議 

進行報告 

研究發展處 

結束 

無第三方請求讓與，依行政程序
辦理維護評估 

發明人、研究發展處 

停止繳納年費，終止專利維護 

發明人、研究發展處 

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終止維護作業流程圖 




